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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《章程》修订及不再设立监事会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一、事项基本情况 

经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

司”）有权机构决议，《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章程》”）进行修订，自《章程》修订获核准之日

起，本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，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中规定的监事会职权。陈建国、王志南、

韦丹丹、蔡琳琳、竺士杰不再担任公司监事。 

上述事项已履行所需程序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及《章程》的规定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。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

在任何虚假记录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

二、影响分析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，前述事项

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

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同时前述事项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或其他内部

有权决策机构决策的有效性。 

上述变动后，公司治理结构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《章程》

修订及不再设立监事会的公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
 


